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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株洲市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违规行为有奖举报工作制

度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株洲市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违规行为有奖举报工作制度

关于印发《株洲市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违规
行为有奖举报工作制度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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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株洲市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违规行为

有奖举报工作制度

为拓宽社会监督渠道，鼓励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举报住房保

障对象在使用公共租赁住房过程中存在的住房转租、转借、闲置等

违规行为，建立科学合理的长效监管机制，特制定本工作制度。

一、举报范围

市本级政府全额投资或财政兜底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。

二、举报内容

保障对象出现转租、转借、擅自调换、完全改变使用性质、破坏

结构、闲置 6个月以上等违规行为。

三、举报电话

广大群众（单位）可向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或公共租赁住房

运营单位现场举报或电话举报。举报电话：0731-28221986（市保障

性住房服务中心）。

四、奖励标准

对同一个违规行为首次实名举报的单位和个人，经查证违规

行为属实后，可获得 500元 /次的举报奖励。

五、核查程序

（一）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收到举报信息后，应及时详细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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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《株洲市市公共租赁住房违规行为举报登记表》,并在 3个工作

日之内进行核实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属实的,将相关资料移送至市

房地产监察大队依法处理。

（二）运营单位直接接到的举报，应及时详细登记《株洲市公共

租赁住房违规行为举报登记表》，在 3个工作日之内进行核实,并

将核实情况反馈至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。

（三）经查证违规行为属实的，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填写《株

洲市公共租赁住房违规行为举报奖励审批表》，履行报批程序后，

向举报人发放奖金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渊一冤 遵循保密原则遥 各运营单位和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循保密

原则，不得对其他无关人员透露举报人任何信息。

渊二冤 加强资金保障遥 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应根据公共租赁

住房管理现状，合理编制预算，财政部门优先安排。

渊三冤 依法依规处理遥 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安排专人负责违

规行为有奖举报办理工作。各运营单位对受理举报的违规行为要

采取上户查看、邻里举证等多种方式，及时认真进行查证。对违规

对象的处理决定，应在公租房小区宣传栏张贴并通过政府官方网

站或媒体公布，以加强社会监督。对经查证属实的违规行为，各运

营单位要按照工作程序认真履职，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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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公共租赁住房家庭违规行为举报登记表 

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报人： 

举报人姓名  居住地址  

身份证号码  联系方式  

举报类型 
□转租    □转借   □擅自调换   □完全改变用途 

□破坏房屋结构     □闲置 6个月以上     □其他 

违规情况 

具体描述 

小区名称：         房栋号：      姓名： 

运营单位 

调查核实 

情况 负责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结果认定 

及是否移交

监察大队 

 

 

 

负责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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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公共租赁住房家庭违规行为举报奖励审批表 
 

举 报 人  身份证号码  联系方式  

奖励金额  银行账号  

被举报人  管理单位  

配租地址  违规类型  

保障房中心意见： 分管领导意见： 

计划财务审批科意见： 分管领导意见： 

主要领导意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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